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優質環保示範區/百大鄉鎮市區/百大村里整齊、清潔、漂亮』街景攝影競賽活動計畫

1、 目的

行政院環保署推動「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100年度將評選出全國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百大績優鄉鎮市區及村里，期許透過民眾的鏡頭，捕捉各示範區、環保區自然景觀、人文風情、環境改造等影像，以14項環境衛生永續指標為攝影主題，讓民眾從不同角度敘述及詮釋環境衛生維護工作的面向，展現『優質環保鄉鎮市區』之整齊、清潔、漂亮街景，過程中傳遞美的生活氣息，讓民眾親身體驗環保示範區展現之優質環境。

2、 徵件期間

      活動期間自100年5月1日至10月17日中午12:00截止收

      件，各主題區徵件時間如下表

	徵件時間
	徵件主題區

	100年5月1日至7月20日中午12:00
	99年營造永續優質環保示範區

	100年7月21日至10月17日中午12:00
	100年營造永續優質環保示範區

	
	100年百大績優鄉鎮市區及村里


3、 活動內容

(1) 參賽資格：參賽組別區分成社會組及大專院校組。

大專院校組：不限性別、年齡、地區、國籍，目前就讀於國內各大學院校及五專四、五年級之在學學生。

  社會組：不限性別、年齡、地區、國籍，對影像創作有興

  趣者皆可報名參加。

(2) 參加方式：

1. 參賽者須加入環境保護署綠網會員。

2. 參賽作品一律採網路報名，參賽者以14項環境衛生永續指標為攝影主題，拍下優質示範社區、百大績優鄉鎮市區及村里相關街景，上傳照片、拍攝心得至本活動網頁。

3. 參賽作品應符合本活動攝影主題，違反者不予評分。

4. 每位參賽者僅能選擇1個主題區進行參賽，每項指標限上傳1張照片，最多可上傳14張指標照片。

(3) 參賽規則：

5. 參賽作品限本人之創作，且須為活動期間「未曾公開發表者」或「未曾在其他比賽獲獎者」，不得劃線、裁切、接圖、翻拍、去線、格放及不得以任何影像軟體做修改與合成，經查不實即取消資格。

6. 參賽作品需以800萬畫素以上數位相機拍攝，原始檔案尺寸需約為3456dpi×2304dpi以上規格之RAW.、TIF.、及 JPG 檔，不得插點加大檔案。

7. 參賽者報名時須選擇組別大專院校組或社會組，並選取拍攝主題區為永續優質環保示範區或百大績優鄉鎮市區及村里、撰寫照片主題、拍攝地點、拍攝日期、拍攝心得(字數限100字以內)、上傳主題照片及勾選同意著作財產權，上傳檔案照片檔案1mb以下，大小應為600*800pixels，解析72dpi。

8. 得奬作品凡經承辦單位通知後於11月14日前繳交原始數位檔案及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9. 得獎作品如有偽冒、抄襲、拷貝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攝影比賽得獎或展出，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獎位不予遞補。已領取獎項者，主辦單位得追回原獎項。其違反著作權法令部分由參賽者自行負責，概與主(承)辦單位無關。

10. 參賽作品及得獎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可逕行使用於宣傳、發表、出版、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不另給酬。

11. 各獎項之獎金、獎品，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10%所得稅(獎品依活動獎項所列市值計算需繳稅金)。
12. 於評選前進行參賽者資格、參賽作品審查，確認無違反法律或善良風俗（如色情露點圖片、教唆犯罪、自殺、有礙風俗..等等），以及不涉及商業利益或廣告行為。

4、 評選時間

	作業時間
	評選作業

	100/5/1至100/10/17中午12:00
	徵件時間

	100/10/18至100/10/20
	彙整參賽作品並審核參賽資格

	100/10/21至100/10/28
	評委進行初審評選

	100/10/31
	評委進行決選

	100/11/08
	· 於活動專區公佈得獎名單

· 通知得獎人於11月14日之前

 繳交得獎作品原始檔案

	100/11/26
	頒獎典禮暨成果展示記者會


5、 奬項說明

(4) 優質環保示範區

	組別
	獎項名稱
	名額
	獎項內容及價值

	社會組
	金獎
	1
	商品禮券20,000元，獎狀一紙

	
	銀獎
	3
	商品禮券10,000元，獎狀一紙

	
	銅獎
	5
	商品禮券5,000元，獎狀一紙

	
	優選獎
	10
	商品禮券2,000元，獎狀一紙

	大專院校組
	金獎
	1
	商品禮券20,000元，獎狀一紙

	
	銀獎
	3
	商品禮券10,000元，獎狀一紙

	
	銅獎
	5
	商品禮券5,000元，獎狀一紙

	
	優選獎
	10
	商品禮券2,000元，獎狀一紙

	佳作獎
	50
	商品禮券500元，獎狀一紙


(5) 百大績優鄉鎮市區及村里

	組別
	獎項名稱
	名額
	獎項內容及價值

	社會組
	金獎
	1
	商品禮券20,000元，獎狀一紙

	
	銀獎
	3
	商品禮券10,000元，獎狀一紙

	
	銅獎
	5
	商品禮券5,000元，獎狀一紙

	
	優選獎
	10
	商品禮券2,000元，獎狀一紙

	大專院校組
	金獎
	1
	商品禮券20,000元，獎狀一紙

	
	銀獎
	3
	商品禮券10,000元，獎狀一紙

	
	銅獎
	5
	商品禮券5,000元，獎狀一紙

	
	優選獎
	10
	商品禮券2,000元，獎狀一紙

	佳作獎
	50
	商品禮券500元，獎狀一紙


6、 著作權同意書(附件一)
[image: image1.emf]201 1 年 「 綠厝邊之美 」 攝影 比賽活動   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                    參加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所舉辦之「 綠 厝邊之美 攝影 比賽活動」，保證 參選之作品，作品名稱                        （以下簡稱作品）係出於本人之獨立創作，並未公開發表，絕無侵害他人著作 之事宜，若有著作財產權之爭議，本人願負相關法律之責任。   依本次活動辦法，凡經評定得獎之作品（包括金 獎、銀 獎、 銅 獎、 優選 獎）， 由 主辦單位 致贈 禮券 及 獎 狀 ，則本人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於 主辦單位 所有， 並同意不 對 主辦單位 行使著作人格權。   主辦單位 擁有自行運用於公開展示、重製、改作、編輯、印製、出租、散 布、發行、商品開發販售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且不另支付得獎人稿費及版稅， 本人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本人作品如有侵害第三人權益、抄襲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經 查證屬實，本人願負排除糾紛之責， 並擔保第三人就作品對主辦單位不得主張 任何權利，主辦單位 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除追回 禮券 外，並得向本人請求相 當於禮券金額 2 倍之懲罰性違約金，另若造成 主辦單位 損害，本人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參賽者：                                  （簽章）（請務必蓋章）   身 分 證號碼：   住址：   電話：   ● 參賽者若未成年，需請法定代理人加填下列欄位 ●   法定代理人：                              （簽章）（請務必蓋章）   身 分 證號碼：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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